
第十九章 所得税

【知识点 7】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及报告（★★）

【2012-多选题】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其 20×9 年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中，会计与税收处理存在差

异的事项如下：

①当期购入作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股票投资，期末公允价值大于取得成本 160 万元；②收到与资产相关政

府补助 1 600 万元，相关资产至年末尚未开始计提折旧，税法规定此补助应于收到时确认为当期收益。甲公

司 20×9年利润总额为 5 200 万元，假定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年初余额为零，未来期间能够取得足够应纳税

所得额利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下列关于甲公司 20×9年所得税的处理中，正确的有（ ）。

A.所得税费用为 900 万元 B.应交所得税为 1 300 万元

C.递延所得税负债为 40 万元 D.递延所得税资产为 400 万元

【答案】CD

【解析】20×9年应交所得税＝（5 200＋1 600）×25%＝1 700（万元）；递延所得税负债＝160×25%＝40（万

元），对应其他综合收益，不影响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1 600×25%＝400（万元）；所得税费用＝1 700

－400＝1 300（万元）。

四、列报的基本原则

企业对所得税的核算结果，除利润表中列示的所得税费用以外，在资产负债表中形成的应交税费（应交所得

税）以及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应当遵循准则规定进行列报。

其中：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一般应当分别作为非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所得税费用应当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同时还应在附注中披露与所得税有关的信息。

一般情况下，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当期所得税资产与负债及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可以以抵销后

的净额列示。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纳入合并范围的企业中，一方的当期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资产与另一方的当期所得

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负债一般不能予以抵销，除非所涉及的企业具有以净额结算的法定权利并且意图以净额

结算。

【2019·多选题】下列有关所得税列报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有( )。

A.递延所得税资产应当作为非流动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B.递延所得税资产应当作为流动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C.递延所得税负债应当作为非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D.递延所得税负债应当作为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答案】BD

【解析】递延所得税应当作为非流动项目进行列报。

五、所得税费用（收益）与会计利润关系的说明

1.会计准则要求企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就所得税费用（或收益）与会计利润的关系进行说明，该说明意义在

于在利润表中已列示所得税费用的基础上，对当期以会计利润为起点，考虑会计与税收规定之间的差异，计

算得到所得税费用的调节过程。

2.自会计利润到所得税费用之间的调整包括两个方面：

（1）未包括在利润总额的计算中，但包含在当期或递延所得税计算中的项目；

（2）未包括在当期或递延所得税计算中，但包含在利润总额中的项目。

3.具体调整项目一般包括：

（1）与税率相关的调整；



（2）税法规定的非应税收入，不得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后和损失等永久性差异；

（3）本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使用前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的可抵扣亏损影响；

（4）对以前期间所得税进行汇算清缴的结果与以前期间确认金额不同调整报告期间所得税费用等。

【2021 年综合题部分】

资料三：甲公司研究开发一项新型环保技术。该技术用于其生产的产品可以大大减少碳排放量。该新型环保

技术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其中形成无形资产的成本为 1 600 万元，2020 年直接计入当期

损益的研发费用为 600 万元。当地政府为补贴甲公司成功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2020 年 5 月 20 日向甲公司拨

付 200 万元补助。甲公司预计该新型环保技术形成的无形资产可使用 10 年，预计净残值为零，按直线法摊销。

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按其实际发生费用加

计 100％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形成资产成本的，按实际发生成本加计 100％的金额于 10 年、按直线

法摊销的金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考虑净残值）。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政府补助采用

总额法核算，不考虑除增值税、所得税外其他相关税费。

【要求】根据资料三，判断无形资产 2020 年 7 月 1 日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是否确认递延所得税并说明理由；

计算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说明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并计算计入损益的金额。

【答案】①2020 年 7 月 1 日，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一致形成的暂时性差异，不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

理由：因该项无形资产并非产生于企业合并，同时在其初始确认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因此相关的暂时性差异不确认递延所得税。

②2020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价值＝1 600－1 600/10/2＝1 520（万元），计税基础＝1 600×（1＋100％）－

1 600×（1＋100％）/10/2＝3 040（万元）。

③政府补助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并且甲公司按照总额法核算，因此政府补助应于收到时先计入递延

收益，然后在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在资产摊销的期间内分摊计入当期损益。因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额＝200/10/2＝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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